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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措施定到点、把责任定到人，落实“一月一分析、

一月一推进、一月一对账、一月一销号、一月一通

报”制度，做到问题清、措施清、责任清、时限清，

确保6月30日前各类问题真改实改、彻底销号，真正

将问题整改过程转变为完成脱贫任务、提升脱贫质量

的过程。

三要强化特殊贫困群体兜底保障。对老、病、残

等特殊贫困群体，全面落实低保、医保、养老保险、
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临时救助等综合政策，做到应保

尽保、应兜尽兜，确保现行标准下所有建档立卡贫困

人口如期脱贫，防止留下脱贫死角。

■ 强化成果巩固，全面提升脱贫攻坚质量

和成色

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：“牢牢把握‘两

不愁三保障’基本标准，不拔高也不降低，严格验

收。”“乡亲们脱贫只是迈向幸福生活的第一步，是

新生活、新奋斗的起点。”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对标“两不愁三保障”，严格执

行贫困退出程序和标准，严把贫困退出质量关，坚决

防止算账脱贫、数字脱贫、指标脱贫，确保脱贫成效

得到人民认可、经得起历史检验。当前，要全面落实

好国家和省应对疫情影响的一系列政策措施，突出抓

好产业、就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，持续增

加贫困群众收入，确保贫困人口脱贫有支撑、致富可

持续。

一要加大产业扶贫力度。产业扶贫直接关系贫困

群众稳定脱贫，关系脱贫成果巩固。要密切关注农产

品市场变化，加强市场、科技、金融等要素保障，大

力推广“龙头企业+合作社+贫困户”组织方式，完善

带贫益贫机制，切实提高农产品生产加工的组织化、

规模化、市场化水平，推动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高

原特色优势产业。切实把消费扶贫作为重要帮扶措

施，深入实施消费扶贫行动，研究制定支持贫困地区

扶贫产品生产、运输、销售的政策举措，大力推动政

府采购、扶贫协作、经营主体参与、社会组织参与，

开展农产品进高校、进企业、进商超等产销“八进”

行动，着力解决扶贫产品销路问题，确保贫困地区农

产品销售“应销尽销”。用活用足扶贫小额信贷政

策，不抬高门槛、不缩短期限，继续支持已获贷贫困

户还贷后新的资金需求，深入挖掘未贷款户的潜力，

把边缘户纳入支持范围，正确用好贷款延期、展期、

续贷等政策。

二要加大就业扶贫力度。坚持“外出就业”与

“就近就业”两手抓，摸清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基本

情况和留守劳动力的务工意愿，加强组织动员和精准

帮扶，帮外出务工人员返岗稳岗、促外出就业，帮本

地企业复工复产、促就近就业，帮开发临时性公益性

岗位、促灵活就业，帮企业扩产扩能、促增岗就业，

推动贫困家庭劳动力稳定就业、贫困家庭稳定增收。

对返乡回流贫困家庭劳动力，充分挖掘省内劳动力就

业潜力，多渠道帮助解决就业问题。对受疫情影响大

的餐饮、住宿、乡村旅游等行业，给予特殊政策资金

支持，发挥好他们在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中的积极作

用。创新农村小型基础设施、乡村道路建设管护、植

树造林、农田水利、扶贫项目、乡村振兴、环境综合

治理等项目实施方式，采取以工代赈方式优先吸纳当

地贫困劳动力就业。村级光伏电站80%的收益，可用

来设置扶贫专岗，今年上半年落实到位。加强公益岗

位管理，避免出现“因人设岗”、泛福利化等变相发

钱、“轮流坐庄”的问题。

三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力度。近百万

贫困搬迁群众能否“稳得住”“逐步能致富”，关乎

脱贫攻坚质量成色，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。当

前，云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任务已基本完成，后续帮

扶成为重中之重。要把集中安置区作为重点，突出抓

好就业扶持，统筹解决好搬迁群众产业发展、基本公

共服务、社区治理、社区党建、社会融入等问题，真

正做到“搬得出”更要“帮得好”。

■ 强化群众工作，提高贫困群众自我发展

动力和能力

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：“要坚持‘富脑

袋’和‘富口袋’并重，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

合，加强开发式扶贫同保障性扶贫相衔接，帮助贫困

群众摆脱思想贫困、精神贫困。这是当前推进脱贫攻

坚的需要，也是实现长远发展的要求。”我们要认真

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坚持扶贫同扶志扶

智相结合，加强开发式扶贫与保障性扶贫相衔接，把

脱贫攻坚蕴含的伟大精神总结好提炼好，激励人民、

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
——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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